附件1

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
办理材料清单

	序号
	内  容

	1
	《湖南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申报表》

	2
	2023年度1月至12月残疾职工的工资凭证

公务员编或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的残疾职工，其工资凭证可以是加盖单位公章的残疾职工工资发放表；其余残疾职工，需提供2023年全年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凭证（银行盖章）

	3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证原件(第二代、第三代残疾人证)、残疾军人证原件（1至8级）

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1至2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至3级）的人员就业的，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。

	4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职工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。 

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，可计入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，不得重复计入。计入用人单位的，应提交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、派遣单位同意残疾职工计入用工单位的书面说明。劳务派遣协议应约定派遣岗位、人员数量、派遣期限、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等内容。上述内容不明确的，不予计入。

公务员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正式在编残疾职工，提供有效的证明在编材料（2023年度）。

	5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职工社会保险“参保证明”

主要为医疗和养老保险（2023年1-12月），必须写明险种、并有人社部门盖章（不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） 


注意：来区残联线下办理的，需现场将上述1、2、4、5项资料进行扫描、上传至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”，其复印件需留存在区残联备查。

    系统咨询电话：邢工   13857168018

业务咨询电话：廖其志  0731-28621570
